
附表     溫泉取用量級距加收費率 

 

階段 溫泉取用量級距(立方公尺/年) 加收費率 

第一階段 七千三百立方公尺以下 零 

第二階段 
超過七千三百立方公尺，至三萬

六千五百立方公尺 

每立方公尺加收新臺幣

二元 

第三階段 
超過三萬六千五百立方公尺，至

七萬三千立方公尺 

每立方公尺加收新臺幣

四元 

第四階段 超過七萬三千立方公尺 
每立方公尺加收新臺幣

八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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